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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如說明二
電話：如說明二

受文者：國立中央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二)字第1132201406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pdf檔、「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第3點修正規定

odt檔、附件-修正對照表pdf檔 (A09000000E_1132201406B_senddoc6_Attach1.
pdf、A09000000E_1132201406B_senddoc6_Attach2.odt、
A09000000E_1132201406B_senddoc6_Attach3.pdf)

主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第3點，業

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以臺教高(二)字第

1132201406A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及行政規

則修正規定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edu.

law.moe.gov.tw）下載。

二、若對本行政規則修正有任何疑問，一般大學請洽本部高等

教育司郭韻雅小姐（電話：02-7736-6307）、技專校院請

洽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林汝容科員（電話：02-7736-

5863）。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國立空中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
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臺北基督學院、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金會一貫道天
皇學院、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一貫道崇德學院、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南神神學院、基督教華神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唯心聖教學
院除外)、國防大學、國防醫學院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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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支用原則： 

（一）本計畫以五年為期進行規劃，經費採分年核定補助，作為調整經費額

度之依據。 

（二）本計畫補助之經費，係為提升學校整體教學及研究水準，並用於在校

學生及教師為主，其使用範圍如下；執行本計畫時，如遇非屬下列使

用範圍之費用，應由學校自籌經費或自行編列配合款支用： 

1. 學生學習、輔導、國際交流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等相關費用。 

2. 購置教學、研究所需之圖書儀器。 

3. 與教學直接相關校舍建築之修繕，以第一部分主冊計畫及第二部

分全校型計畫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十為限。 

4. 辦理國際學術交流。 

5. 於學校編制外，聘任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技術人員或博士後

研究人員擔任特聘職教授人員及編制外計畫管理人才之薪資。 

6. 提供編制內教師（包括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除本俸、學術

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以外之經費。 

7. 聘任編制外專案工作人員之薪資。 

8. 教師因執行計畫之需要，協助教材或教案研發，學校應訂定支給

規定或標準，始得編列相關費用。 

9. 學校因執行計畫之需求，提供學生獎助學金，學校應訂定支給規

定或標準，且獎勵措施應有一定評比之過程，始得編列相關費

用。 

（三）本計畫經費不得支用於下列項目： 



1. 經常性維運性質之修繕經費、新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款利息

補助及附屬機構。 

2. 一般行政事務性設施（如書櫃、辦公桌椅、冰箱、沙發、茶几、

咖啡機等）。但用以提升學生學習品質之教室、空間修繕，不在此

限。 

3. 附屬機構、分部、分校及園區之土地取得及建築設施所需費用。 

4. 原已獲行政院或本部核定建築工程，並承諾由學校校務基金支應

者。 

5. 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新增工程之自償性建築設施、體育設施及

餐廳。 

6. 本計畫之主持費用（不包括第二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及

內部場地費，但內部場地有對外收費，且供辦理計畫使用者，不

在此限。 

7. 行政管理費，但學校為執行主冊（不包括專章）及全校型計畫所

需衍生之費用，不在此限，得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編列。 

8. 教育部補助各機關人員之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引言

人費、諮詢費及加班費。但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屬研究性質

者，由學校訂定相關規範及支用原則後，得依教育部補（捐）助

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計畫彈性經費支用規定辦理。 

9. 學校與招生相關經費（包括提供國內及境外學生入學時之各項公

費或獎助學金、招生宣導、試務工作費用等）。 

10. 學校以本計畫經費支給特殊優秀教師及研究人員，其於教學、研



究、服務各面向之績效，經學校校內審核機制及組成審查委員會

評估績效卓著者，得獲彈性薪資，但不得以本計畫經費支給單篇

研究論文之彈性薪資（包括獎勵金）。 

（四）人事費用（包括彈性薪資）編列原則： 

1. 學校依計畫需求核實編列，除經教育部同意、因政策調薪或依法

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用者外，不得流入。但情況特殊

者，所需經費占核定補助額度（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之比

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2. 為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在人事費之額度內，依

下列原則核實列支： 

(1) 獲得本計畫（第一部分）補助經費之學校，得以核定補助額

度（不包括附冊大專校院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以下簡稱 USR

計畫）及附錄支用於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協助經費）百分之

五編列彈性薪資。 

(2) 同時獲本計畫（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經費補助之學校，得

以核定補助額度（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不包括 USR計

畫及附錄支用於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協助經費）百分之二十

編列彈性薪資。 

(3) 經費支用依各校彈性薪資支給規定辦理，應包括薪資差距比

例、核給期程、各類人才核給比率、績效考核等，並應增訂

獲彈性薪資副教授以下職級人數占獲獎勵人數之最低比率。 

(4) 學校聘任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技術人員、博士後研究人

員擔任編制外教學、研究人員及計畫管理人才之薪資與編制



內教師（包括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除本俸、學術加給

及主管職務加給以外之給與，得依彈性薪資方式，由學校視

相關人員學術或專業地位、發展潛力、現有薪資等決定核給

額度，不受校內現有薪資額度限制；所聘編制外人員為國外

優異人才時，其最高薪資得比照其國外年薪待遇支領。學校

並應依教育部彈性薪資方案訂定校內相關規定並完成校內程

序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3. 為協助各大學改善生師比，學校得於人事費至多百分之二十之額

度內新聘專任教師（包括專案教師）；其支用原則如下： 

(1) 該項額度僅得支用於計畫期間內第一年新聘專任教師（包括

專案教師）；學校採學年度方式之聘任教師，第一年新聘教師

追溯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起聘之教師。但本計畫經費

支用於該新聘教師薪資，應自一百零七年一月起計算，一百

零六年八月至十二月之薪資需由學校經費自行支應。 

(2) 新聘專任教師（包括專案教師）第二年起至計畫結束前之薪

資，得由人事費額度內支應。 

(3) 本期計畫結束（中華民國一百十六年十二月）後，新聘專任

教師（包括專案教師）之人事費，將回歸各校由學校經費支

應；各校應考量少子女化趨勢及生師比結構，建立完善之專

任（案）教師聘任之長期規劃及永續機制。 

4. 學校應自定編制外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之薪資，人事費用應包括

勞、健保費、勞退基金（離職儲金費用）。 

5. 學生擔任各計畫兼任助理之相關權益保障，應依專科以上學校獎



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

導原則辦理，其獎助金、薪資、勞健保及勞退基金（離職儲金費

用）等經費需求，得由補助經費支應。 

（五）學校依本計畫邀請國外人士短期來臺時，其支給基準得依下列規定之

一辦理： 

1. 依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

用最高標準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

業要點等核支；其報酬已包括酬金及生活費者，不得另外支付演

講費、諮詢費、審查費、顧問費及生活費等費用。 

2. 依邀請人士（包括學者、專家、技術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等）

之學術地位及專業自行另定基準，經完成校內程序後實施；其項

目如下： 

(1) 國內外交通費。 

(2) 住宿費。 

(3) 酬金（包括演講費、審查費、諮詢費及顧問費等，依其工作

執行項目核支，以不重覆支付為原則）。 

(4) 保險費。 

（六）國內外出差旅費使用原則： 

1.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支給國內差旅費用。 

2. 學生出國計畫應由學校自行從嚴審核，並於經費表中編列國外差

旅經費，且出國人員應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報支。出國

人員得包括執行本計畫相關之教師、行政人員及學生。 

3. 學校所列國外出差旅費預算如有不足，須由年度相關經費項下調



整支應時，得在本計畫原編列國外旅費總額百分之十範圍內，由

學校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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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支

用原則： 

(一)本計畫以五年為期

進行規劃，經費採分

年核定補助，作為調

整經費額度之依據。 

(二)本計畫補助之經費，

係為提升學校整體教

學及研究水準，並用

於在校學生及教師為

主，其使用範圍如下；

執行本計畫時，如遇

非屬下列使用範圍之

費用，應由學校自籌

經費或自行編列配合

款支用： 

1.學生學習、輔導、國

際交流及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等相關費

用。 

2.購置教學、研究所需

之圖書儀器。 

3.與教學直接相關校

舍建築之修繕，以第

一部分主冊計畫及

第二部分全校型計

畫補助經費之百分

之十為限。 

4.辦理國際學術交流。 

5.於學校編制外，聘任

國內外知名學者、專

家、技術人員或博士

後研究人員擔任特

聘職教授人員及編

三、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支

用原則： 

(一)本計畫以五年為期進

行規劃，經費採分年

核定補助，作為調整

經費額度之依據。 

(二)本計畫補助之經費，

係為提升學校整體

教學及研究水準，並

用於在校學生及教

師為主，其使用範圍

如下；執行本計畫

時，如遇非屬下列使

用範圍之費用，應由

學校自籌經費或自

行編列配合款支用： 

1. 學生學習、輔導、國

際交流及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等相關費

用。 

2.購置教學、研究所需

之圖書儀器。 

3.與教學直接相關校

舍建築之修繕，以第

一部分主冊計畫及

第二部分全校型計

畫補助經費之百分

之十為限。 

4.辦理國際學術交流。 

5.於學校編制外，聘任

國內外知名學者、專

家、技術人員或博士

後研究人員擔任特

聘職教授人員及編

一、考量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中

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

畫係補助校內研究單

位，並由研究單位之研

究人員共同執行計畫，

與本計畫中主冊及全

校型計畫，係補助學校

整體發展之計畫型態

不同，爰第三款第六目

不得支用主持費用規

定，排除特色領域研究

中心之適用。另配合第

三款第七目修正行政

管理費支用之原則及

例外情形，刪除學校管

理費之相關規定文字。 

二、考量教育部（以下簡稱

本部）多項高等教育政

策需與學校共同協力

推動，本計畫係本部高

等教育重大政策，且主

冊及全校型計畫屬全

校推行之計畫類型，故

放寬配合本部政策需

要之國際型、全國型或

全校型之計畫，可編列

行政管理費，促使學校

順利推展高等教育政

策。爰增訂第三款第七

目，明定本計畫行政管

理費支用之原則及例

外規定。本計畫經費原

則不得支用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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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外計畫管理人才

之薪資。 

6.提供編制內教師（包

括研究人員及專業

技術人員）除本俸、

學術加給及主管職

務加給以外之經費。 

7.聘任編制外專案工

作人員之薪資。 

8.教師因執行計畫之

需要，協助教材或教

案研發，學校應訂定

支給規定或標準，始

得編列相關費用。 

9.學校因執行計畫之

需求，提供學生獎助

學金，學校應訂定支

給規定或標準，且獎

勵措施應有一定評

比之過程，始得編列

相關費用。 

(三)本計畫經費不得支

用於下列項目： 

1.經常性維運性質之

修繕經費、新建校舍

工程建築、建築貸款

利息補助及附屬機

構。 

2.一般行政事務性設

施（如書櫃、辦公桌

椅、冰箱、沙發、茶

几、咖啡機等）。但

用以提升學生學習

品質之教室、空間修

繕，不在此限。 

3.附屬機構、分部、分

校及園區之土地取

得及建築設施所需

制外計畫管理人才

之薪資。 

6.提供編制內教師（包

括研究人員及專業

技術人員）除本俸、

學術加給及主管職

務加給以外之經費。 

7.聘任編制外專案工

作人員之薪資。 

8.教師因執行計畫之

需要，協助教材或教

案研發，學校應訂定

支給規定或標準，始

得編列相關費用。 

9.學校因執行計畫之

需求，提供學生獎助

學金，學校應訂定支

給規定或標準，且獎

勵措施應有一定評

比之過程，始得編列

相關費用。 

(三)本計畫經費不得支

用於下列項目： 

1. 經常性維運性質之

修繕經費、新建校舍

工程建築、建築貸款

利息補助及附屬機

構。 

2.一般行政事務性設

施（如書櫃、辦公桌

椅、冰箱、沙發、茶

几、咖啡機等）。但

用以提升學生學習

品質之教室、空間修

繕，不在此限。 

3.附屬機構、分部、分

校及園區之土地取

得及建築設施所需

費，除學校執行本計畫

之主冊及全校型計畫

所衍生之費用時，始得

編列行政管理費，相關

支應規定並應符合教

育部補（捐）助及委辦

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之經費編列基準表

規範。 

三、原第三款第七目至第九

目，目次配合遞移修正

為第八目至第十目。 

四、考量學校辦理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採購即應依

科學技術基本法及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

監督管理辦法辦理，無

須另於本原則重申規

範，爰刪除第七款規

定。 

五、其餘未修正。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6004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6004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6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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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4.原已獲行政院或本

部核定建築工程，並

承諾由學校校務基

金支應者。 

5.建築物耐震補強工

程、新增工程之自償

性建築設施、體育設

施及餐廳。 

6.本計畫之主持費用

（不包括第二部分

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計畫）及內部場地

費，但內部場地有對

外收費，且供辦理計

畫使用者，不在此

限。 

7.行政管理費，但學校

為執行主冊（不包括

專章）及全校型計畫

所需衍生之費用，不

在此限，得依教育部

補（捐）助及委辦經

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編列。 

8.教育部補助各機關

人員之出席費、稿

費、審查費、工作費、

引言人費、諮詢費及

加班費。但出席費、

稿費、審查費屬研究

性質者，由學校訂定

相關規範及支用原

則後，得依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之計畫彈性經費支

用規定辦理。 

費用。 

4.原已獲行政院或本

部核定建築工程，並

承諾由學校校務基

金支應者。 

5.建築物耐震補強工

程、新增工程之自償

性建築設施、體育設

施及餐廳。 

6.本計畫之主持費用、

學校管理費（包括

水電費、電話費、燃

料費及一般行政事

務設備之維護費

用）及內部場地費，

但內部場地有對外

收費，且供辦理計

畫使用者，不在此

限。 

7.教育部補助各機關

人員之出席費、稿

費、審查費、工作

費、引言人費、諮詢

費及加班費。但出

席費、稿費、審查費

屬研究性質者，由

學校訂定相關規範

及支用原則後，得

依教育部補（捐）助

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之計畫

彈性經費支用規定

辦理。 

8.學校與招生相關經

費（包括提供國內

及境外學生入學時

之各項公費或獎助

學金、招生宣導、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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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學校與招生相關經費

（包括提供國內及境

外學生入學時之各項

公費或獎助學金、招

生宣導、試務工作費

用等）。 

10.學校以本計畫經費

支給特殊優秀教師

及研究人員，其於教

學、研究、服務各面

向之績效，經學校校

內審核機制及組成

審查委員會評估績

效卓著者，得獲彈性

薪資，但不得以本計

畫經費支給單篇研

究論文之彈性薪資

（包括獎勵金）。 

(四)人事費用（包括彈性

薪資）編列原則： 

1.學校依計畫需求核實

編列，除經教育部同

意、因政策調薪或依

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

用致不敷使用者外，

不得流入。但情況特

殊者，所需經費占核

定補助額度（包括第

一部分及第二部分）

之比率以不超過百分

之五十為原則。 

2.為延攬及留任國內外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在人事費之額度內，

依下列原則核實列

支： 

（1）獲得本計畫（第一

部分）補助經費之

務工作費用等）。 

9.學校以本計畫經費

支給特殊優秀教師

及研究人員，其於

教學、研究、服務各

面向之績效，經學

校校內審核機制及

組成審查委員會評

估績效卓著者，得

獲彈性薪資，但不

得以本計畫經費支

給單篇研究論文之

彈性薪資（包括獎

勵金）。 

(四)人事費用（包括彈性

薪資）編列原則： 

1. 學校依計畫需求核實

編列，除經教育部同

意、因政策調薪或依

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

用致不敷使用者外，

不得流入。但情況特

殊者，所需經費占核

定補助額度（包括第

一部分及第二部分）

之比率以不超過百分

之五十為原則。 

2.為延攬及留任國內外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在人事費之額度內，

依下列原則核實列

支： 

（1）獲得本計畫（第一

部分）補助經費之

學校，得以核定補

助額度（不包括附

冊大專校院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以



5 
 

學校，得以核定補

助額度（不包括附

冊大專校院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以

下簡稱 USR計畫）

及附錄支用於經

濟或文化不利學

生協助經費）百分

之五編列彈性薪

資。 

（2）同時獲本計畫（第

一部分及第二部

分）經費補助之學

校，得以核定補助

額度（包括第一部

分及第二部分，不

包括 USR計畫及附

錄支用於經濟或

文化不利學生協

助經費）百分之二

十編列彈性薪資。 

（3）經費支用依各校彈

性薪資支給規定

辦理，應包括薪資

差距比例、核給期

程、各類人才核給

比率、績效考核

等，並應增訂獲彈

性薪資副教授以

下職級人數占獲

獎勵人數之最低

比率。 

（4）學校聘任國內外知

名學者、專家、技術

人員、博士後研究

人員擔任編制外教

學、研究人員及計

畫管理人才之薪資

下簡稱 USR計畫）

及附錄支用於經

濟或文化不利學

生協助經費）百分

之五編列彈性薪

資。 

（2）同時獲本計畫（第

一部分及第二部

分）經費補助之學

校，得以核定補助

額度（包括第一部

分及第二部分，不

包括 USR 計畫及

附錄支用於經濟

或文化不利學生

協助經費）百分之

二十編列彈性薪

資。 

（3）經費支用依各校彈

性薪資支給規定

辦理，應包括薪資

差距比例、核給期

程、各類人才核給

比率、績效考核

等，並應增訂獲彈

性薪資副教授以

下職級人數占獲

獎勵人數之最低

比率。 

（4）學校聘任國內外知

名學者、專家、技術

人員、博士後研究

人員擔任編制外教

學、研究人員及計

畫管理人才之薪資

與編制內教師（包

括研究人員及專業

技術人員），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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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編制內教師（包

括研究人員及專業

技術人員），除本

俸、學術加給及主

管職務加給以外之

給與，得依彈性薪

資方式，由學校視

相關人員學術或專

業地位、發展潛力、

現有薪資等決定核

給額度，不受校內

現有薪資額度限

制；所聘編制外人

員為國外優異人才

時，其最高薪資得

比照其國外年薪待

遇支領。學校並應

依教育部彈性薪資

方案訂定校內相關

規定並完成校內程

序後實施，並報教

育部備查。 

3.為協助各大學改善生

師比，學校得於人事

費至多百分之二十之

額度內新聘專任教師

（包括專案教師）；其

支用原則如下： 

（1）該項額度僅得支

用於計畫期間內

第一年新聘專任

教師（包括專案

教師）；學校採學

年度方式之聘任

教師，第一年新

聘教師追溯至中

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八月起聘之教

俸、學術加給及主

管職務加給以外之

給與，得依彈性薪

資方式，由學校視

相關人員學術或專

業地位、發展潛力、

現有薪資等決定核

給額度，不受校內

現有薪資額度限

制；所聘編制外人

員為國外優異人才

時，其最高薪資得

比照其國外年薪待

遇支領。學校並應

依教育部彈性薪資

方案訂定校內相關

規定並完成校內程

序後實施，並報教

育部備查。 

3. 為協助各大學改善生

師比，學校得於人事

費至多百分之二十之

額度內新聘專任教師

（包括專案教師）；其

支用原則如下： 

（1）該項額度僅得支

用於計畫期間內

第一年新聘專任

教師（包括專案

教師）；學校採學

年度方式之聘任

教師，第一年新

聘教師追溯至中

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八月起聘之教

師。但本計畫經

費支用於該新聘

教師薪資，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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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但本計畫經

費支用於該新聘

教師薪資，應自

一百零七年一月

起計算，一百零

六年八月至十二

月之薪資需由學

校 經 費 自 行 支

應。 

（2）新聘專任教師（包

括專案教師）第

二年起至計畫結

束前之薪資，得

由人事費額度內

支應。 

（3）本期計畫結束（中

華民國一百十六

年十二月）後，新

聘專任教師（包

括專案教師）之

人事費，將回歸

各校由學校經費

支應；各校應考

量少子女化趨勢

及生師比結構，

建立完善之專任

（案）教師聘任

之長期規劃及永

續機制。 

4.學校應自定編制外專

案計畫工作人員之薪

資，人事費用應包括

勞、健保費、勞退基金

（離職儲金費用）。 

5.學生擔任各計畫兼任

助理之相關權益保

障，應依專科以上學

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

一百零七年一月

起計算，一百零

六年八月至十二

月之薪資需由學

校經費自行支

應。 

（2）新聘專任教師（包

括專案教師）第

二年起至計畫結

束前之薪資，得

由人事費額度內

支應。 

（3）本期計畫結束（中

華民國一百十六

年十二月）後，新

聘專任教師（包

括專案教師）之

人事費，將回歸

各校由學校經費

支應；各校應考

量少子女化趨勢

及生師比結構，

建立完善之專任

（案）教師聘任

之長期規劃及永

續機制。 

4. 學校應自定編制外專

案計畫工作人員之薪

資，人事費用應包括

勞、健保費、勞退基金

（離職儲金費用）。 

5.學生擔任各計畫兼任

助理之相關權益保

障，應依專科以上學

校獎助生權益保障

指導原則、專科以上

學校兼任助理勞動

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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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原則、專科以上學

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辦理，

其獎助金、薪資、勞健

保及勞退基金（離職

儲金費用）等經費需

求，得由補助經費支

應。 

(五)學校依本計畫邀請

國外人士短期來臺

時，其支給基準得依

下列規定之一辦理： 

1.依行政院各機關聘請

國外顧問、專家及學

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

費用最高標準表、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

才作業要點等核支；

其報酬已包括酬金及

生活費者，不得另外

支付演講費、諮詢費、

審查費、顧問費及生

活費等費用。 

2.依邀請人士（包括學

者、專家、技術人員、

博士後研究人員等）

之學術地位及專業自

行另定基準，經完成

校內程序後實施；其

項目如下： 

（1）國內外交通費。 

（2）住宿費。 

（3）酬金（包括演講

費、審查費、諮詢

費及顧問費等，

依其工作執行項

目核支，以不重

辦理，其獎助金、薪

資、勞健保及勞退基

金（離職儲金費用）

等經費需求，得由補

助經費支應。 

(五)學校依本計畫邀請

國外人士短期來臺

時，其支給基準得

依下列規定之一辦

理： 

1. 依行政院各機關聘請

國外顧問、專家及學

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

費用最高標準表、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

才作業要點等核支；

其報酬已包括酬金及

生活費者，不得另外

支付演講費、諮詢費、

審查費、顧問費及生

活費等費用。 

2.依邀請人士（包括學

者、專家、技術人員、

博士後研究人員等）

之學術地位及專業自

行另定基準，經完成

校內程序後實施；其

項目如下： 

（1）國內外交通費。 

（2）住宿費。 

（3）酬金（包括演講

費、審查費、諮詢

費及顧問費等，

依其工作執行項

目核支，以不重

覆支付為原則）。 

（4）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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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支付為原則）。 

（4）保險費。 

(六)國內外出差旅費使

用原則： 

1.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支給國內差旅費

用。 

2.學生出國計畫應由學

校自行從嚴審核，並

於經費表中編列國外

差旅經費，且出國人

員應依國外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核實報支。

出國人員得包括執行

本計畫相關之教師、

行政人員及學生。 

3.學校所列國外出差旅

費預算如有不足，須

由年度相關經費項下

調整支應時，得在本

計畫原編列國外旅費

總額百分之十範圍

內，由學校核定。 

(六)國內外出差旅費使

用原則： 

1.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支給國內差旅費

用。 

2.學生出國計畫應由學

校自行從嚴審核，並

於經費表中編列國外

差旅經費，且出國人

員應依國外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核實報支。

出國人員得包括執行

本計畫相關之教師、

行政人員及學生。 

3.學校所列國外出差旅

費預算如有不足，須

由年度相關經費項下

調整支應時，得在本

計畫原編列國外旅費

總額百分之十範圍

內，由學校核定。 

(七)學校執行特色領域

研究中心計畫得依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六條第四項及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採購

監督管理辦法之規

定辦理。 

 

 


